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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国际组织相关技术指南为基础起草，

结合我国林业实际首次制定。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祝雄、刘国强、吴秀丽、刘树人、马国青、张国斌、陈健、侯瑞

萍、李应国、梁善庆、安天宇、郝月兰、王福祥、呼海涛、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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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势乔木树种（组）基本木材密度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优势树种基本木材密度术语和定义、主要仪器设备及精度要求、密度的测

定、基本密度的测定和优势树种（组）基本木材密度换算。 

本文件适用于优势乔木树种（组）基本木材密度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27 木材物理力学试材采集方法 

GB/T 1928 木材物理力学试验方法总则 

GB/T 1929 木材物理力学试材锯解及试样截取方法 

GB/T 1931 木材含水率测定方法 

GB/T 1933 木材密度测定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优势乔木树种 dominant species 

在混交林中，蓄积量比重最大的乔木树种。 

3.2  

基本木材密度  basic wood density 

木材的全干质量与饱水材体积的比值，该定义与木材基本密度含义一致。 

3.3 

木材气干密度  wood air-dried density 

木材在一定的大气状态下达到平衡含水率时的质量与体积的比值，一般指含水率在12%

时的密度值。 

3.4 

木材全干密度 wood dry density 

木材在103℃±2℃的温度下干燥至全干时的质量与体积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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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木材体积干缩系数 wood volume shrinkage coefficient 

木材体积干缩率除以造成此干缩量的试样含水率的商值。 

3.6 

木材含水率 wood moisture content 

木材中的水分质量占木材质量的百分数，分为绝对含水率和相对含水率。 

3.7  

木材气干含水率 wood air-dried moisture content 

木材在一定的大气状态下达到平衡含水率时，木材中的水分质量占木材质量的百分数。 

4 主要仪器设备及精度要求 

主要仪器设备及精度要求如下： 

a）长度测量工具，测量尺寸应精确至0.001mm； 

b）天平精度应达到0.001g； 

c）烘箱，应能保持在（103±2）℃； 

d）玻璃干燥器（400mm）和称量瓶（40mm×25mm）。 

5 密度的测定 

5.1 试样 

试样的具体要求有以下5个方面： 

a）试样采集地的设置和样木选择、样木采伐、试件截取和记载、试材编号和运输分别

按GB/T 1927 中第3章、第4章和第5章的规定进行。 

b）木材试材锯解和试样截取按GB/T1929 第3章的规定进行。 

c）试样尺寸为20 mm×20 mm×20 mm。试样制作精度与检验、试样含水率的调整，分别

按GB/T1928第3章和第4章的规定进行。 

d） 当一树种试样的年轮平均宽度在4 mm以上时，试样尺寸应增大至50 mm×50 mm×50 

mm。供制作试样的试块，从试样髓心以外南北方向连续截取，并留足干缩和加工余量。 

e）试样数量按GB/T1929第5章的规定进行。 

5.2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如下： 

a）在试样各相对面的中心位置，分别测出弦向、径向和顺纹方向尺寸，精确至0.001 mm。

可以使用排水法测量试样体积，结果准确至0.001 cm3。称出试样质量，精确至0.001 g。 

b）将试样放入烘箱内，开始温度60℃保持4 h，再按GB/T1931中5.2～5.4规定进行烘干

和称量。 

c） 试样全干质量称出后，立即于试样各相对面的中心位置，分别测出弦向、径向和顺

纹方向尺寸，精确至0.0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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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气干密度计算 

5.3.1 含水率为W时（某含水率时）气干密度 

试样含水率为W时的气干密度应按式（1）计算，精确至0.001 g/cm3。 

                   

w

w

V

m
=w     ………………..………………（1） 

式中： 

w — 试样含水率为W时气干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wm — 试样含水率为W时的质量，单位为克（g）； 

wV — 试样含水率为W时的体积，单位为立方厘米（cm3）。 

5.3.2 体积干缩系数 

 试样的体积干缩系数（含水率变化1%时的体积干缩率）应按式（2）计算，精确至0.001%。 

        100
0

0 
−

=
WV

VV
K W   ……………………..……（2） 

式中： 

K —试样的体积干缩率，%； 

0V — 试样全干时的体积，单位为立方厘米（cm3）； 

W — 试样含水率，%。 

5.3.3 含水率为 12%时气干密度 

试样含水率为12%时的气干密度应按式（3）计算，结果精确至0.001 g/cm3。 

 )12)(1(01.0112 −−−= WKW    …………………..（3） 

式中： 

12 — 试样含水率为12%时的气干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K — 试样含水率变化1%时的体积干缩系数； 

W — 试样含水率，% 

W — 试样含水率为W时的气干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5.4 全干密度计算 

试样全干时的密度应按（4）计算，精确至0.001 g/cm3。 

0

0
0 V

m
=      …………………………….（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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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试样全干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0m — 试样全干时的质量，单位为克（g）。 

6 基本密度的测定 

6.1 试样 

试样有如下4方面的要求： 

a）试材锯解和试样截取按GB/T 1929第3章规定进行； 

b）试材用饱和水的湿材制作，标准试样尺寸为20 mm×20 mm×20 mm。试样制作要求和

检查按GB/T 1928第3章规定进行； 

c）采用排水法测量体积时，试样可以是任意形状，但试样应处于饱和水状态。试样测

定过程中应始终保持表面润湿； 

d）当一树种试样的年轮平均宽度在4 mm以上时，试样尺寸应增大至50 mm×50 mm×50 

mm。供制作试样的试块，从试样髓心以外南北方向连续截取，并留足干缩和加工余量。 

6.2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有以下3步： 

a）标准试样体积测量时，在试样各相对面的中心位置，分别测试弦向、径向和顺纹方

向尺寸，精确至0.001mm。 

b）对不规则试样，可以使用排水法测量体积。排水法测定试样体积方法及装置按GB/T 

1933中7.2.2的规定进行。 

c）试样的烘干和称重，按GB/T 1931中5.2～5.4的规定进行。 

6.3 结果计算 

试样的基本密度应按式（5）计算，精确至0.001 g/cm3。 

max

0
y V

m
=       …………………………….（5） 

式中： 

y  — 试样的基本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maxV —试样水分饱和时的体积，单位为立方厘米（cm3）。 

7 优势树种（组）基本木材密度换算 

对未获得木材基本密度参数的乔木树种，在获取的全干密度和气干密度、体积干缩系数

及气干含水率基础上，通过模型计算出单个树种基本密度，并进行树种组合与平均处理，获

得需要的相应乔木树种和树种组基本木材密度值，依据的计算模型按式（6）和式（7）计算，

单位换算后为 t/m3。 

基本木材密度= 全干密度×（1+0.01 木材体积干缩系数）×气干含水率.……………..（6） 

=气干密度×
木材体积干缩系数）3.01（气干材含水率）01.01（

气干含水率木材体积干缩系数）01.01（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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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基本木材密度参数表 

优势乔木树种（组） 基本木材密度参数表见表 A.1 

表A.1优势乔木树种（组） 基本木材密度参数表 

编 号 名 称 
基本密度

（t/m
3
） 

样本数

（N） 
编 号 名 称 

基本密度

（t/m
3
） 

样本数

（N） 

针叶树种（组） 阔叶树种（组） 

1 冷杉 0.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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